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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粮办发〔2018〕311 号

맺볒솸쪳뫍컯뒢놸뻖냬릫쫒맘폚ퟶ뫃쫗엺

좫맺솸쪳탐튵쇬뻼죋닅뫍뗚뛾엺좫맺솸쪳

탐튵쟠쓪냎볢죋닅췆볶톡냎릤ퟷ뗄춨횪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，中国储备粮

管理集团有限公司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，

各有关高校，各司局、直属及联系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

局 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“人才兴粮”的实施意见》

（国粮发〔2018〕86 号）工作部署，以高层次、创新型人才为

先导，统筹推进粮食行业人才队伍建设，根据《全国粮食行业领

军人才选拔培养管理办法》《全国粮食行业青年拔尖人才优先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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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实施办法》，现就做好首批全国粮食行业领军人才（以下简称

“领军人才”）和第二批全国粮食行业青年拔尖人才（以下简称

“青年拔尖人才”）推荐选拔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申报人应具备爱国奉献的高尚品德，坚持科学精神，严守学

术道德和职业操守。

（一）全国粮食行业领军人才应具备以下条件

1.长期从事粮食流通自然科学、工程技术或经济政策研究工

作，在粮食行业享有良好声誉并得到广泛认同；

2.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（196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具有

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；

3.具备战略眼光和创新思维；

4.有较强的领军才能和团队组织管理能力。

（二）全国粮食行业青年拔尖人才应具备以下条件

1.近 5 年的研究服务领域符合粮食行业重点发展方向和长

远需求；

2.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（197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具有

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；

3.有明确的研发目标和科研规划，持续创新能力强、发展前

景好；

4.有突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潜能。

二、申报渠道



— 3 —

符合条件的人才可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单位同意并

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后，按照行政隶属关系逐级向省级粮食行政

管理部门、有关中央企业、高校推荐，其中非国有企业等单位也

可直接向中国粮油学会推荐。

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、有关中央企业、高校和中国粮油学

会等归口推荐单位受理申请后，经过专家评审，并经公示无异议

后，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推荐。

三、推荐名额

每个归口推荐单位可以推荐不超过 2 名领军人才候选人和

不超过 3名青年拔尖人才候选人。且同一项目同一专业领域限推

荐 1人。

同一候选人不得通过多个渠道重复申报，重复推荐申报者将

视为无效推荐申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请各归口推荐单位高度重视，积极动员，严格标准，

规范程序，经过民ĭ推荐、专家评议、内部公示等程序，并Į求

有关ĭ管部门和įİıĲ等部门意见后，ĳ集Ĵ研究提出推荐人

选，确保人选ĵĶ。

（二）各归口推荐单位在人选推荐中ķ严格ĸ守工作įĹ，

不准事先内ĺ人选，不准Ļļ作Ľ，不准ľ人Ŀŀ、ŁłŃ、ń

Ņņ等；ķ组织Ň导有关单位和个人如实ňŉ推荐Ŋŋ，不得Ō

项、ō项，并ŎŊŋŏ实Ő严格ő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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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请各单位Ňĺ专人作为联Œ员，并于 2018 年 10 月

31 日前将联Œ员œŔŕ（Ŗ件 1）ŗŏŘ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人事司。

（二）本次领军人才、青年拔尖人才选拔工作实行řŚ统一

申报、推荐。在śň报系统有关事Ŝŝ行通知。

（Ş）请各归口推荐单位认ŏ审ş推荐ŎŠ的申报Ŋŋ，在

ň报系统中逐一确认后，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šŢ在ś申报。

同ţ，将推荐Ť、推荐人选œŔťŦŕ（Ŗ件 2）、推荐ŕ（ŧ

ŕ见Ŗ件 3、4，一Ũ 1 ũ）及Ū明Ŋŋ（一Ũ 1 ũ）ūŬ或ŭ

Ř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人事司。其中，推荐Ť需Ŏ推荐程序、

专家名单、公示ŀŮ、Į求įİıĲ部门意见等进行Ŀ明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ůŰű Ųų强

联系Ŵŵ：010Ŷ63906082（ŗŏ） 63906090

通ŷŸŹ：źŻ市żŽ区žſŸźƀƁ 11 号国ƂƃƄ ƅƆ

919 Ƈ

ū政ƈƉ：100038

Ŗ件：1.联Œ员œŔŕ

2.全国粮食行业领军人才、全国粮食行业青年拔尖人

才推荐人选œŔťŦ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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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全国粮食行业领军人才推荐ŕ（ŧŕ）

4.全国粮食行业青年拔尖人才推荐ŕ（ŧŕ）

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Ƈ

2018 年 10 月 23 日

（Ɗ件公Ƌ发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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ƍŭ：本局领导，ƎƏ。

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Ƈ 2018 年 10 月 24 日Ɛ发


